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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2-04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的融捷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的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手
续。 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融捷投
资控股 否 2,080,000 1.34% 0.07% 否 否 2022年 3月 28日 2023年 3月 28日

平安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运 营
需求

合计 — 2,080,000 1.34% 0.07% — — —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向阳
（注 1） 239,228,620 8.22% 67,393,750 67,393,750 28.17% 2.32% 47,902,500 71.08% 131,518,965 76.54%

融捷投资
控股

155,149,602
（注 2） 5.33% 27,051,625 29,131,625 18.78% 1.00%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 94,445,375 96,525,375 — 3.32% 47,902,500 — 131,518,965 —

注 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的
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和吕向阳先生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转让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2022年 3月 21日，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芝股份”）收到

股东李苏华通知，李苏华与受让方高峰、质权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价格的 70.0270%，即标的股
份转让价格为 7.78元/股，李苏华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美芝股份 6,750,000 股股份（占美芝股
份总股本的 4.9884%）转让给高峰，股份转让价款共计 52,515,000.00 元，用以归还其在银河证券的股
票质押融资借款本金负债，进一步降低股票质押比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2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二、本次股份过户完成情况
2022年 3月 29日，公司收到李苏华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李苏华转让给高峰的无限售流通股份已于 2022年 3 月 28 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
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李苏华仍为美芝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本次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相关股东持股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李苏华 37,069,700 27.3956 30,319,700 22.4071
高峰 0 0 6,750,000 4.9884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也不
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5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2年 3月 29日，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李苏华的
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750,000股已于 2022年 3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并于同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股东股份转
让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4），现将本次质押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李苏华 否 418,000 1.1276% 0.3089% 2018 年 2 月
13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1,140,000 3.0753% 0.8425% 2018 年 10
月 8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1,140,000 3.0753% 0.8425% 2018 年 10
月 8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1,140,000 3.0753% 0.8425% 2018 年 10
月 8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860,000 2.3200% 0.6356% 2020 年 2 月
3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684,000 1.8452% 0.5055% 2020 年 3 月
18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684,000 1.8452% 0.5055% 2020 年 3 月
18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李苏华 否 684,000 1.8452% 0.5055% 2020 年 3 月
18日

2022年
3月 28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6,750,000 18.2089% 4.9884%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李
苏
华

30,319,700 22.41% 23,688,660 78.13% 17.51% 21,171,235 89.37% 6,631,040 100%

合计 30,319,700 22.41% 23,688,660 78.13% 17.51% 21,171,235 89.37% 6,631,040 0.00%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2-033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及所有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5 亿元，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
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对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7.6亿元， 其中本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5亿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美年大健康为部分下属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2.6亿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详见《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2年 3月 28 日，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署了《借款

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提供最高额 38,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与上海银行分别就上海美宜门诊
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宜”）、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健”）、上海美东门诊
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东”）、上海美延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延”）、上海美锦门诊
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锦”）、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恒”）、上海美阳门诊
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阳”）以及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智”）的贷款签署
了《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为上述上海美宜等 8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各提供最高额 1,000 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融资担保中心”）为上述 8
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合计不超过 8,000 万元的贷款中 85%的部分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本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提供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在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美年大健康
公司名称：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号乙 B203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1,083.8148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健康

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美年大健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46,007,750.14 13,903,838,294.69
负债总额 9,160,602,493.01 9,351,480,784.9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76,400,000.00 3,218,1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511,566,419.81 7,737,508,906.74
净资产 4,385,405,257.13 4,552,357,509.78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33,976,045.82 6,103,964,491.59
利润总额 -56,709,339.65 -48,778,210.42
净利润 -101,439,076.93 -157,130,070.44

2、上海美宜
公司名称：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 1728号 1层西侧及 2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宜 100%的股权，上海美宜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869,493.67 43,506,245.47
负债总额 43,992,578.43 18,528,402.7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26,367,944.72 16,359,235.85
净资产 28,876,915.24 24,977,842.73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552,774.79 25,502,588.95
利润总额 5,377,550.76 1,673,511.06
净利润 3,899,072.51 1,468,033.93

3、上海美健
公司名称：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 198号 102-02室、102-04室、202-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不含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健 100%的股权，上海美健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361,517.36 32,176,565.15
负债总额 39,178,996.10 9,705,190.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21,363,231.59 7,919,439.69
净资产 23,182,521.26 22,471,375.13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702,594.80 26,205,200.34
利润总额 753,913.83 732,224.58
净利润 711,146.13 569,567.34

4、上海美东
公司名称：上海美东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836、838号东裙房 2F、3F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东 100%的股权，上海美东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442,789.11 56,493,919.31
负债总额 83,404,397.65 46,776,510.3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000,000.00 3,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2,245,460.23 46,823,087.18
净资产 12,038,391.46 9,717,408.92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002,441.25 37,287,401.64
利润总额 3,100,490.05 -1,023,271.58
净利润 2,320,982.54 -959,144.04

5、上海美延
公司名称：上海美延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号 4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延 100%的股权，上海美延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616,433.75 20,365,268.48
负债总额 29,437,104.48 15,002,890.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19,926,542.02 15,050,673.83
净资产 4,179,329.27 5,362,377.97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980,100.45 16,565,593.25
利润总额 -1,467,452.08 -4,192,356.14
净利润 -1,183,048.70 -3,867,530.56

6、上海美锦
公司名称：上海美锦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818号 601、601a、602、603、604、605、606、607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锦 100%的股权，上海美锦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935,777.00 39,026,893.50
负债总额 27,472,408.52 16,624,237.1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26,496,785.52 16,038,393.92
净资产 18,463,368.48 22,402,656.38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767,361.50 38,006,542.93
利润总额 -5,268,337.99 3,735,970.94
净利润 -3,939,287.90 2,619,299.23

7、上海美恒
公司名称：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638号 2、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
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恒 100%的股权，上海美恒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6,063,663.74 349,248,556.48
负债总额 407,256,743.30 347,555,589.2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369,556,261.19 340,631,134.96
净资产 -3,871,428.95 7,766,759.36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058,682.57 141,309,239.10
利润总额 -15,772,537.19 -1,996,207.62
净利润 -11,638,188.31 1,979,042.07

8、上海美阳
公司名称：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388号 4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阳 100%的股权，上海美阳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908,278.63 40,844,129.49
负债总额 33,492,832.45 17,085,953.3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33,346,085.54 15,664,491.87
净资产 26,415,446.18 23,758,176.10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203,531.26 41,107,055.27
利润总额 3,550,568.91 4,181,277.01
净利润 2,657,270.08 2,886,381.05

9、上海美智
公司名称：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号 10幢 B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大健康持有上海美智 100%的股权，上海美智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076,093.09 24,773,632.46
负债总额 54,374,305.00 26,889,881.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30,553,189.46 26,915,773.19
净资产 -2,298,211.91 -2,116,248.73

项目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527,280.23 23,044,161.59
利润总额 -178,825.61 -4,661,919.66
净利润 -181,963.18 -5,297,491.52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借款保证合同》
债权人（贷款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借款人/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本合同第 1 条所指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

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及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1）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本合同第 2 条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
日起 3年。

（2）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最后
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3）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叁亿捌仟万元。
2、公司就上海美宜等 8 家下属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分别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

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债权人（贷款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借款人/债务人）：上海美宜等 8家下属全资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本合同第 1 条所指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

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1）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本合同第 2 条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2）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最后
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其他重要条款：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如发生违约，在共同保证人融资担保中心先行代偿后，融资

担保中心有权向本保证人全额追偿；本保证人若在融资担保中心前先行代偿，自愿放弃向共同保证人
融资担保中心追偿。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2,87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1.68%，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3,370.00万元，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0.4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与上海银行签署的《借款保证合同》；
2、与上海银行分别签署的 8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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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
营业务的开展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不超过 10亿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循环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详见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披露的《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21年 7月 20日，公司
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21 年
7月 22日， 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2021年 9月 13日，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进展公告》、2021年 9月 15日，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21 年 9 月 15 日）、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21 年 9 月 27 日）》、2021 年 12 月 8 日，
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21 年
12月 8日）》、2021年 12月 15日，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21年 12月 15日》、2021年 12月 23 日，公司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1 年 12 月 23
日）》。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金额

（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宁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
健启信半年定开二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0.00 6个月 2021/9/27 2022/3/25 398.22

截止 2022年 3月 28日， 公司已收到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启信半年定开二期人民币理财产品理
财本金及利息共计 203,982,180.20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中信理财之共赢成长强债三个月锁定期净
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0.00 30,000.00 336.08 -

2 招商银行周周发二点零理财计划 10,000.00 10,000.00 103.22 -
3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之新客理财 10,000.00 10,000.00 73.84 -

4 农银理财“农银匠心·灵动”90�天人民币理财
产品 3,300.00 3,300.00 25.70 -

5 外贸信托 -五行荟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0 20,000.00 322.19 -
6 中银理财“稳享”（封闭式） 10,000.00 10,000.00 139.65 -

7 邮银财富.债券 2018 年第 201 期三个月定开
净值型 3,400.00 3,400.00 36.83 -

8 “安鑫”（七天）固定收益类开放式净值型 3,300.00 3,300.00 43.81 -

9 工银理财?如意人生多资产轮动 3 个月定开
理财产品（第 2期） 10,000.00 10,000.00 84.24 -

10 浦发银行悦盈利之 6 个月定开型 G 款理财
产品 5,000.00 5,000.00 89.36 -

11 招银理财招睿零售青葵系列半年定开 6 号
固定收益类理财计划 5,000.00 5,000.00 84.09 -

12 光大理财“阳光金日添利 1 号”净值型理财
产品 10,000.00 10,000.00 193.00 -

13 太平洋证券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祥瑞专享
71号 10,000.00 10,000.00 182.56 -

14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启信半年定开二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398.22 -

15 外贸信托 -五行荟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0 20,000.00
16 中银理财 -稳富固收增强（6�个月滚续） 25,000.00 25,000.00

17 工银理财?鑫添益 90天持盈固定收益类开放
式法人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合 计： 200,000.00 150,000.00 2,112.78 5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5,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4.75%
最近 12个月内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05%
目前已使用理财额度 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产品尚未到期的金
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 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
度。

三、备查文件
1、委托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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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 3月 29日（星期二）14:30
2.召开地点：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 19号盐湖海润酒店 5楼 5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贠红卫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90 人，代表股份 3,098,941,4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7.0405％。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2,138,259,193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578%；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83 人， 代表股份 960,682,2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82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85 人，代表股份 844,861,63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5.55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纪委书记、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对子公司特立镁及天石矿业债转股暨增资的议案；
2. 审议关于 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中化化肥销售/采购产品（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化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
2.02 公司下属子公司蓝科锂业向蓝科皓宇采购产品（本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3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业务需要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等银行办理日常结算、各
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本项议案关联股东青海
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票数 比例

1.00
审议关于对子公司特立镁及
天石矿业债转股暨增资的议
案

3,098,171,826 99.9752％ 768,805 0.0248％ 800 0.0000％ 通过

2.00 审议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
方中化化肥销售 /采购产品 2,658,126,024 99.9776％ 593,656 0.0223％ 800 0.0000％ 通过

2.02 公司下属子公司蓝科锂业向
蓝科皓宇采购产品 2,345,813,136 99.9975％ 58,600 0.0025％ 800 0.0000％ 通过

2.03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根据日
常经营业务需要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 国家开发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海省分行等银行办
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的对公
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
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
等业务

553,919,811 99.8894％ 38,100 0.0069％ 575,456 0.1038％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票数 比例

1.00
审议关于对子公司特
立镁及天石矿业债转
股暨增资的议案

844,092,032 99.9089％ 768,805 0.0910％ 800 0.0001％ 通过

2.00
审议关于 2022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1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中化化肥销
售 /采购产品

844,267,181 99.9296％ 593,656 0.0703％ 800 0.0001％ 通过

2.02
公司下属子公司蓝科
锂业向蓝科皓宇采购
产品

844,802,237 99.9930％ 58,600 0.0069％ 800 0.0001％ 通过

2.03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
根据日常经营业务需
要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省分行等银行办理日
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
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
务、国际业务、融资业
务、银企互联等业务

113,698,860 99.4633％ 38,100 0.0333％ 575,456 0.5034％ 通过

五、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占瑾、安蕊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9日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2）青竞律（非诉）字第（0504）号
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指派王占瑾、安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提
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3月 10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决定于 2022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地点在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 19 号盐湖海润酒
店 5楼 502会议室。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提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有关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届次、召集人、召开的日期、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
登记办法、网络投票操作流程等主要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现场会议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贠红卫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3 月 29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 和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3月 2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股东大会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截至 2022年 3月 2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股东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等证明文件，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计 90 人（包括现场出席 7 人， 网络投票 83 人）， 代表股份
3,098,941,4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0405％。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5人，
代表股份 844,861,6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5509％。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上述

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

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投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

（二）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三）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特立镁及天石矿业债转股暨增资的议

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098,941,431股，同意 3,098,171,82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 反对 768,8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8％；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
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44,861,637股，同意 844,092,03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89％；反对 768,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0％；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2、《关于 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子议案如下：
2.01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中化化肥销售/采购产

品》（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098,941,431股，同意 2,658,126,0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6％； 反对 593,6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
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44,861,637股，同意 844,267,18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593,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2.02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下属子公司蓝科锂业向蓝科皓宇采购产品》（本
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098,941,431股，同意 2,345,813,1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5％； 反对 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
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44,861,637股，同意 844,802,2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58,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2.03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业务需要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等银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
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本项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银
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
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098,941,431 股，同意 553,919,81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94％； 反对 38,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 弃权 575,45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8％。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44,861,637 股，同意 113,698,8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4633％；反对 3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3％；弃权 575,456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34％。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于见证律师签字并由本所盖章后生效。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签字律师：
负责人：毛尊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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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和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
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132,400 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自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可
以根据需要将担保额度在符合条件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5）。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26日和 2021年 9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1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增加
担保额度人民币 182,500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将担保额度在符合条件的担保对象之间
进行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增加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1月 10日和 2021年 11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1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新成
立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融资需求，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人
民币 72,000万元。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将担保额度在符合条件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1 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7）。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 Salcomp Plc 与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INDIA（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印度），以下简称“印度汇丰银行”）签订了外汇额度担保函，在
原有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Salcomp Manufacturing India Private Ltd（即赛尔康制造印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赛尔康制造”）、Salcomp Technologies India Private Ltd（即赛尔康科技印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赛尔康科技”）提供最高不超过 3,670万美元的担保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 Salcomp Plc 作为担保方
为赛尔康制造、赛尔康科技分别提供最高不超过 9,000 万卢比、1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担保金额，不另
外增加担保金额。保证期间为自授信额度内实际发生的最后一笔借款项下债务偿清之日止。实际担保
金额以印度汇丰银行实际为赛尔康制造及赛尔康科技提供的借款金额为准。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胜城江苏”）向宁波银行自 2022 年 3 月 16 日
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期间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
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

被担保人赛尔康制造、赛尔康科技、领胜城江苏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
良好。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

本次使用的担保额
度

累计已使用的担保额
度

赛尔康制造印度有限公司
Salcomp�Manufacturing�India�Private�Ltd 32,500 0 19,792.04

赛尔康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Salcomp�Technologies�India�Private�Ltd 10,000 0 3,563.84

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157,500 5,000 101,000
注：上述担保额度如涉及外币，则按 2022年 3月 29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进行折算。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 Salcomp Plc与印度汇丰银行签订的《外汇额度担保函》
保证人：Salcomp Plc
债权人：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INDIA
1、同意条款：双方确认通过签署本协议，担保方和贷款方，在不损害贷款人在担保协议下的权利

的情况下， 同意并承认借款人或其中任何一方在任何新的授信额度被视为担保协议中定义的担保负
债。

2、适用法律和管辖权：
（1）本协议受芬兰实体法管辖并解释。
（2）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议或索赔均应受芬兰法院的管辖。 赫尔辛基地

方法院(Fi.Helsingink?r?j?oikeus)为一审法院。该条仅为贷款人的利益而设。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可在任何其他法院和若干司法管辖区对担保人提起诉讼。

（二）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第一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最高债权限额及发生期间
1、最高债权限额是债权人核定给予债务人的，允许债务人按照本合同及相应主合同约定可周转

使用的最高未清偿债权余额。
2、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在约定的业务发生期间内，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项业务，所实际形成的

不超过最高债权限额的所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二条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依主合同之分别约定。
第三条 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
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第四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

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922,956.54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 63.84%。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
为 873,535.54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943 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48,178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

五、备查文件
1、外汇额度担保函；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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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补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审核
函〔2022〕02004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收到《问询函》
后，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有关问题逐一进行核查和研究，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对《问询函》
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 3月 14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问询函》的补充回复要求，公司立即会同中介机构对《问
询函》补充回复要求所提事项逐一进行核查和研究，并进行书面说明。 鉴于本次回复工作落实相关事
项所需时间较长，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工作并提交披露。 为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切实稳妥做好回复工作，经与相关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前
提交本次《问询函》的补充回复及相关文件。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第三轮审核问询
函补充意见的公告》。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积极协调相关方推进《问询函》的补充回复工作，由于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作
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与深交所沟通，本
次《问询函》的补充回复延期至 2022年 4月 6日前回复。

公司对再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有关公司的信息请以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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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委托

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收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

《审查起诉阶段委托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穂检三部诉委辩/申援[2022]Z2 号】（以下简称“《告
知书》”），现将告知书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公司、 马兴田涉嫌单位行贿罪一案已经收到广东省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

诉的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百七十八条之规定，被告
知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如果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告知书》涉案人员马兴田已于 2020 年 5 月辞任公司董事高管职务且未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业已启动合规体系建设项目，重点解决历史遗留诉讼问题，通过强化合规
建设等措施进一步防范公司相关法律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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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先惠自动化技术（武汉）有限

责任公司、先惠智能装备（长沙）有限公司、上海递缇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月 29日，累计收到的各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9,356,607.21元。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上

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2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30日


